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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迎建党百年 护和谐稳定”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活动的通知

各司法所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全国司法厅（局）长会议，省委政法委工作会议决策部署，切实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和“十四五”开局起步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，我局决定开展“迎建党百年护和谐稳定”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活动（以下简称“专项活动”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方向，准确把握新时代和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矛盾纠纷的发展趋势、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规律，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多元化预防化解中的基础性作用，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、前端化解、关口把控，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“第一道防线”，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城步、平安城步。
二、工作目标
通过专项活动，切实做好社会矛盾纠纷早发现，早预警、早防范、早处置、实现“小事不出村（社区）”、大事不出乡镇、矛盾不上交”，防止小风险变成大风险，个别风险变成综合风险，局部风险变成系统风险，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推进我县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。
三、主要任务
（一）主动开展矛盾纠纷排查。坚持排查在先、关口前移，认真开展本辖区、本领域的矛盾纠纷和隐患排查，做到排查全覆盖。
1、普遍排查。利用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扎根基层、贴近群众的优势，把矛盾纠纷排查作为常态化工作。严格落实村（社区）每周、乡镇每半个月、县市区每月一次矛盾纠纷排查制度，注重抓早、抓小、抓苗头，及时发现苗头隐患。
2、重点排查。聚焦涉疫、涉农、涉企、涉医等重点领域，聚焦刑满释放人员、社区矫正对象、吸毒人员等重点人群，开展重点排查，做到底子清、情况明，早发现、早预防。
3、专项排查。在重大节假日、重点时期和敏感时段，针对上访群体等特定人员以及特定区域、特定行业、特定领域，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排查，教育引导群众依法依理维权、合理表达诉求，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越级访、集体访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(二）、扎实开展矛盾纠纷评估和预警。对排查发现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纠纷，要按照其性质、规模、类型、成因、化解难易程度和轻重缓急等，精心梳理，认真分析，开展风险等级评估，制定应对方案。对可能引发治安案件、刑事案件、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纠纷，要及时预警，主动对接辖区公安机关、信访部门或报告当地党委政府，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疏导化解。对于一时难以化解的，要协调有关部门加强动态管控，防止“民转刑”或社会极端事件发生。
（三）、及时开展矛盾纠纷化解。对排查和受理的矛盾纠纷坚持应调尽调，防止矛盾纠纷交织叠加，激化升级。
1、一般矛盾纠纷。对婚姻、家庭、邻里、房屋宅基地、山林、土地、学校及其周边等常见、多发、案情简单的矛盾纠纷，及时就地化解，努力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2、重点矛盾纠纷。对各类涉企、涉农、涉访等矛盾纠纷，各级各类调委会要将其作为调解工作重点，引导当事人通过合法渠道反映诉求，维护权益。
3、行业、专业领域矛盾纠纷。对专业性较强的医疗、道路交通事故、环保、金融、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矛盾纠纷，充分发挥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功能，妥善化解。
4、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。对有可能激化或引起“民转刑”案件、群体性事件和信访案（事）件的矛盾纠纷，要在稳定事态的基础上，及时报告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，配合做好疏导化解工作。
（四）、有效巩固并运用矛盾纠纷化解成果。对重大复杂的矛盾纠纷，或涉及标的金额较大且不能及时履行的人民调解协议，要引导当事人通过司法确认，增强协议执行效力。对纠纷当事人及时进行回访，了解和掌握调解协议执行或后续处理情况，防止纠纷反弹。对有代表性的矛盾纠纷调解案例，在做好案例选报的同时，要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予以宣传报道，达到“调解一案，影响一片”的效果，要用好湖南省司法行政基层工作管理系统，确保矛盾纠纷排查情况及时录入，矛盾纠纷受理及时、数据采集详实、转办交办顺畅、化解成效显著；要运用好该系统分析统计的功能，分析社会矛盾纠纷变化发展趋势，科学预警社会矛盾风险热点，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。
四、时间部署
此次专项活动自2021年4月初开始，到10月底结束。分为动员部署、组织实施和总结提升三个阶段。
（一）、动员部署阶段（4月上旬至4月下旬）要结合实际，利用广播、微信、网站等做好广泛宣传发动，为专项活动顺利开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（二）、组织实施阶段（5月上旬至10月中旬）。要所要按照本实施方案，有计划、有步骤地组织广大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，采取普遍排查与重点排查，定期排查与常态排查相结合的方式，深入重点人群、重点地区、重点行业等，有针对性地开展矛盾纠纷排查，对排查的、党委政府交办的、有关部门委托移送的矛盾纠纷，依法、及时、就地、有效化解。对不适合调解或调解部分成功的矛盾纠纷，引导当事人通过仲裁、行政裁决、行政复议等合法途径解决。
（三）、总结提升阶段（10月下旬）。各所要认真总结专项活动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从中提炼可借鉴、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典型经验，大力宣传专项活动中涌现的先进个人和典型事迹，主动汇报专项活动取得的成绩，扩大人民调解工作影响力，使这项活动为领导所重视、为社会所知晓、为群众所支持，为人民调解工作健康发展营造更好的社会氛围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1） 、加强组织领导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，“十四五”开局之年，各司法所要自觉扛牢防风险、护稳定的政治责任，充分认识该专项活动的重要意义，把专项活动例入日程、细化措施、进行组织、周密部署、全力推进，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，化解在基层、稳控在基层。要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专项活动部署安排、进展和工作成效，用实效彰显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。
（二）、加持统筹推进。各司法所要把这次专项活动与已部署的坚持和发展“枫桥经验”实现矛盾纠纷不上交三年行动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等活动结合起来，统筹谋划、有序推进，大力发展“孺子牛、拓荒牛、老黄牛”精神，切实排查化解矛盾纠纷、确保活动顺利开展、落地见效。
（三）、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司法所要注重运用广播、报刊、网站、微信等现代化传媒手段，大力宣传活动的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效，大力宣传先进事迹和典型案例，大力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的特点和优势，扩大人民调解工作的知晓度和影响力，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率，引导更多的纠纷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解决矛盾纠纷。各所要在10月25号前对专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，形成书面材料报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，重要情况和典型案列随时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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